
        浙江工业大学本科培养计划制订和执行规范
培养计划是学校保证本科人才培养规格和教学质量的重要文件，是组织教学活动、安排教学任务的基本依据。为了保障培养计划的正常实施，特制定本规范。
第一条 培养计划的制订由教务处依据学校相关文件组织校内各有关单位进行；培养计划原则上四年制订一次。培养计划的制定应符合下列基本要求：
1．应有符合学校定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明确的专业培养目标。培养目标应包括学生毕业时的要求，还应能反映学生毕业后5年左右在社会与专业领域预期能够取得的成就。
2．应广泛调研国内外知名高校本专业培养计划制定情况，充分征求行业、企业专家意见，召开学生座谈会了解学生学习情况。
3．培养计划课程体系结构合理，能支持专业培养目标的达成，符合学校相关文件的要求。
4．培养计划的制订应在学科、专业教师范围充分研究讨论，并与相关开课学院及时进行沟通。

5．制订的培养计划需经学院教学委员会审定后在规定时间提交学校教务处。

    第二条  培养计划经学校审定后必须严格执行。未经教务处批准，任何部门和个人都不得擅自更改。

    第三条  在培养计划执行过程中如涉及培养计划的调整，必须于调整对象（课程或实践环节等）正式实施前至少一个学期，并在学生选课前提出申请。已进入实施的教学活动或当前学期的课程安排，不允许进行调整。

第四条  培养计划的调整应同时符合下列基本要求：

    1．培养计划调整应满足课程结构合理的要求。
2．课程或实践环节调整前已经落实相应的任课教师、课程教学大纲、教材及相应实践设备、场所。
3．调整后的培养计划各学期学时分配应合理。
4．培养计划调整原则上不能增加或减少毕业总学分。

第五条  培养计划调整需按下列程序进行：

1． 基层教学组织充分论证且达成一致意见。
2． 提供其他知名高校同行专家教授或行业、企业专家对培养计划调整的意见。
3． 调整内容应预先告知学生并得到学生同意。

4． 填写“浙江工业大学培养计划调整申请表”，注明调整情况、调整原因、校外专家意见、学生意见，经学院教学委员会批准、学院分管教学领导签字同意后提交教务处。
5． 经教务处审核同意，方可实施调整后的培养计划。

第六条  培养计划调整申请批准实施后，教师聘任、教学进程、课程安排、教学大纲必须保证与其对应一致。

第七条  本规范自公布之日起开始执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